沈 阳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沈理工人〔2007〕26号    邢贵和签发

关于下发《沈阳理工大学2007年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根据辽宁省人事厅《关于印发2007年全省职称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辽人发[2007]12号）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2007年教师、高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辽教发[2007]03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2007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有关事项安排意见》下发给你们，望各单位组织好各系列相关人员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和推荐工作。
         　　　　　   二ＯＯ七年六月六日
沈阳理工大学

2007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安排意见
一、评聘原则

1、坚持思想政治条件与业务条件并重，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注重工作实绩，突出业绩成果的评聘原则。
2、坚持“两从严”和“三公开”的原则，即评聘标准和评聘程序从严掌握；岗位数额、申报人员的业绩成果、评聘结果公开。
3、此次评聘推荐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数额要控制在学校总的空余岗位数额之内。
4、我校已具备的2个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审定权，此次将继续行使。
二、评聘范围
根据辽宁省人事厅、辽宁省教育厅的文件精神，此次评聘涉及的系列：教师系列、专职辅导员德育系列、经济系列、卫生系列、实验系列、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工程技术系列、图书资料系列、会计系列的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
三、教师系列职务的评聘

（一）评聘条件
1、根据辽教发[2007]038号文件精神，2007年我校教师职务系列正常评聘高一级职务的条件执行《沈阳理工大学关于教师、实验、工程等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在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及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2、申报教师职务原则上要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二）评聘程序

1、个人申请。参评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向用人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在用人单位进行公开述职。
2、基层推荐。各单位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委员会分会，根据参评人员的材料进行无记名投票（票数≥总投票人数的1/2为通过），择优推荐人选，报校人事处。
3、答辩。参评人员要参加相应学科的答辩（不含中、初级）。

4、匿名评审。校人事处将各单位推荐的参评教授人员的2个代表作，以匿名的方式送交校内外两位同行专家进行评审，其结果报学科评议组，作为评聘教授职务的重要依据。
5、学科组评议推荐。各学科组根据参评人员的思想品德及业务水平进行评议，对参评人员进行排序，向学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委员会推荐人选。
6、学校审定。根据各学科组的评议意见，学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参评人员进行最后表决，获得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票数者，为拟聘人选。
四、其他系列的评审推荐
（一）评审条件

1、卫生系列
（1） 从2006年起，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对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的全日制院校毕业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再实行见习期满通过考核确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政策，专业技术人员要取得卫生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必须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卫生系列中、初级考试并达到合格标准。
（2）从2006年起，国家统一组织的卫生系列中、初级考试，不再划定省内合格分数线。

2、其他系列继续执行1993年职改工作正常化以来出台的相应系列职务任职条件，各系列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二）评审办法
其他系列由学校依据岗位设置情况，按程序组织推荐，根据各学科组的评议意见，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参评人员进行最后表决，获得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票数者，为推荐人选。

五、其他相关政策
1、2006年度考核合格者，均可申报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2、外语按省人事厅《关于完善职称外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辽人发[2007]11号）执行、计算机继续按省有关文件要求执行。

3、关于破格政策

此次评审只允许教师系列高级职务进行破格。破格申报人员的条件必须符合《沈阳理工大学关于教师、实验、工程等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在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及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辽宁省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破格条件》（辽人发[1998]13号）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2007年教师、高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辽教发[2007]038号）。
六、评聘材料要求

（一）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职务时所提供的论文应为正式学术刊物发表的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非本专业的论文不能按所晋升职务系列的学术论文对待，论文集不能按正式发表论文对待。
（二）为确保评聘工作的公正与真实，个人申报材料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将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三年内不得晋升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或取消评聘资格。
（三）基层单位领导对参评人员的申报材料及评审表应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以确保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四）评聘材料

1、教师系列：参评高级职务填写《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申报表》一式两份、参评中级职务填写《高等学校讲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一式两份，教师系列破格人员还需填写《辽宁省破格评审人员审核表》一式五份；其他系列：参评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填写《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一式两份，参评其他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还需填写《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一式十份；评定初级职务填写《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呈报表》一式一份；参加图书系列中、初级考试需填写《辽宁省群众文化系列中、初级职称资格考试审查表》一式两份（所有表格从人事处网下载）。

2、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外语合格证书、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任职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其他各类获奖证书等的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经人事处审核后，退还本人）。
3、参评人员需报送《沈阳理工大学关于教师、实验、工程等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在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及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中对参评系列、参评级别所规定项数的与所学专业或所从事专业有关的论文、著作等业绩材料的原件，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著作、科研项目须说明本人完成的工作量和所做的工作；规定数量之外的成果，需报送原件和复印件，经人事处审核后，原件退还本人。
七、收费标准

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的复函》（辽价函[2005]95号）执行，其中，高级评审费300元，中级评审费160元，初级评审费100元。
八、任职资历统一计算到2007年12月末。

九、时间安排

1、6月6日---6月13日基层公开述职，确定推荐名单；个人准备材料。
2、6月13日上报推荐名单。
3、6月14日--6月15日上报个人评审材料。
4、6月18日---6月20日各有关业务部门组织材料，个人代表作送审。

5、6月21日---6月22日相应学科组组织答辩。
6、6月23日相应学科组组织评审。

7、6月24日召开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

8、6月25日---7月1日争议期，听取群众反馈意见，人事处准备有关上报材料。
9、7月4日上报人事厅、教育厅。
九、本安排未尽事宜，按上级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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